附件1
广西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所属学院
	

	当前所在
专业班级
	
	申请转入学
院专业
	
	年级
	

	高考录
取专业
	
	高考
成绩
	
	高考所在省市区
	
	录取时所在地专业最低分数
	

	高考
科类
	
	拟转入专业
录取最低分
	
	招生
类型
	
	联系

电话
	
	是否首

次申请
	

	当前所在
专业人数
	
	加权平均成绩
	
	加权平均成绩
在本专业排名
	第　 名
排名前　 %
	已获
学分
	
	有无

受处分
	
	有无不及格课程
	

	申
请
转
专
业
理
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转出
学院
审核
意见
	学院审核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公章）学院分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招生
就业
中心
审核
	　　（公章）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转入
学院
审核
意见
	学院考核小组签名：
　　    　　　　　　　  年　月　日
	（公章）学院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教务
处
审核

意见
	学籍科审核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公章）教务处分管负责人：
　 　   　　　　　　　　  年　月　日

	学校
审批
意见
	　　　　　（公章）学校分管领导审批：　　　　　　　    　　　　  年　月　日

	备注
	


注：1、此表和学生在校学习成绩单一式2份(A4)，经审批同意的，由转出学院、转入学院各存一份。2、申请转专业的高考情况、成绩及排名、个人表现等情况，由学生本人如实填报；转出学院负责对学生的申请材料、填报信息，以及是否已经申请过转专业等情况进行综合审核。3、学生对申请行为和申请填报信息的真实性负全责，弄虚作假者自行承担直接和间接的所有后果，并取消转专业资格。4、表中的不及格课程包括各学期教学计划中应修而未修的必修课程。5、表中录取最低分数指学校在所属生源地录取时，学生申请转入专业的同类可比的最低分数。6、表中转入学院考核小组原则上不能少于5人，学院考核小组负责人与学院负责领导原则上不能是同一人。7、空表从教务处网页下载。
